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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4_B8_8A_

E6_B5_B7_E5_B8_88_E8_c66_644771.htm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培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合格人才，根据教育

部2005年第21号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之精神，

修订本实施办法。 一、入学、注册与考勤 第一条 凡经国家成

人高校招生入学考试正式录取的新生，应持本校录取通知书

和本人身份证，按规定日期到指定地点办理入学手续。 第二

条 新生因故不能如期报到者，必须事先向所在学院请假。未

经请假或请假逾期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

自动放弃入学资格。是否属正当事由，由学校听取学生申辩

后认定。 第三条 新生入学后三个月内，由学校根据教育部和

市教委的要求进行政治、文化复查。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者

，由学校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直至取消入学资格。学生

在校学习期间，如查实为徇私舞弊入学者，予以退学，情节

严重者，递交有关部门查究。 第四条 凡取得夜大学学籍的学

生，在校期间不得报考其他高等学校学历教育。 第五条 每学

期开学初，学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办理交费、注册手续

。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者，学校

不予注册。因故不能如期报到注册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

未经请假或者请假逾期一个月不注册者，以自动退学论处。 

第六条 学生应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及学校统一安排的各种

活动，所有活动都实行考勤，因故不能参加者，必须请假。

1、班主任负责本班出勤情况的记载和统计，并每月向学生公

布出勤情况，然后由学院教务员汇总后作为学生考核的依据



之一。 2、学生事假，一般应事先办理请假手续，因疾病或

紧急事故无法事先请假的，应在三天内补办请假手续。学生

请假，必须事先提出申请，说明请假原因和时间。 3、业余

学习的学生请假12学时以内，脱产学习的学生请假三天以内

由班主任批准；超过班主任批准范围的请假由学院负责人批

准。凡请假期满仍不能到校上课的，须申请续假。请假超过

七周，必须办理休学手续。 4、学生未经请假、超过假期或

请假未获批准而擅自缺课者，一律按旷课论处。 5、对于旷

课学生，应根据旷课节数多少、情节轻重及检查态度，给予

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并作为考核学生在校期间表现的

重要依据之一，载入学生档案。 二、课程考核与成绩记载 第

一条 学生必须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各类课程考核。考试成绩

的评定采用五级记分制（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并

实行优良控制，优≤20%，优良≤60%。考试成绩应以期末考

试为主，适当参照平时成绩，平时成绩一般占总成绩的30%

。学生平时成绩，应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出勤情况，完成作

业情况以及实验和实习情况综合评定。 第二条 学生因故不能

参加考核的，须事先向学院提出申请，并附证明材料，经学

院分管负责人批准后可以缓考。缓考跟其他不及格学生的补

考一起安排，缓考成绩按正常考核记载。缓考不及格者不再

安排补考，必须缴费重修或重选。 第三条 学生参加考试应严

格遵守考场规则，如在考试（含考查）中违纪或作弊，一经

确认，该门课程成绩无效，可以参加该课程的补考。 第四条 

补考成绩以“及格”“不及格”记载，并注明“补考”字样

。凡考核不及格的课程，补考于下学期开学后三周内完成；

不论何种情况，凡可以补考而未参加补考的，必须缴费重修



或重选。 第五条 学生在一学期内某门课程缺课时数达该门课

程总学时的三分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